
银行委托扣款自助签约协议 

 

甲方：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银行 

丙方：投保人 

 

尊敬的客户，欢迎您使用网上支付委托扣款服务。在申请使用该委托扣款支付方式前， 

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了解委托扣款服务方式的具体内容，关注您在使用该支付方式中的各

项权利。您将授权  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并委托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或通

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划扣。《银行委托扣款自助签约协议》已经由 广州银联网

络支付有限公司/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即为 甲方）和  银行（您本次提交的

银行卡的开户行）  （即为乙方）共同签署，您（即为丙方）点击确认即接受协议各条款，

本协议生效。  

第一条 委托扣款支付方式说明  

1、丙方为甲方代收付系统商户的实名客户。 

2、丙方为乙方网上银行的证书客户或已开通短信通知的银行卡客户，并且丙方需在其网上

银行注册账户中或已开通短信通知的银行卡账户中指定账户作为扣款账户。 

3、丙方按照甲方和乙方提供的操作流程将其在代收付系统商户的合作信息和在乙方的扣款

账户进行绑定。 

4、丙方进行网上支付时，如果选择使用委托扣款支付方式的，扣款时甲方、乙方将根据代

收付系统商户发起的扣款支付指令从丙方指定账户上进行扣款。 

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当在乙方开立结算账户。 

2、甲方应当为丙方使用委托扣款支付方式提供使用指引。 

3、甲方应当及时、准确地将代收付系统商户发起的扣款指令转发送至乙方，甲方不得篡改

上述扣款指令，不得假冒发起扣款指令；也不得增加扣款金额。 

4、甲方负责向丙方提供业务咨询、投诉处理等第三方支付服务。 

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按照甲方转发的扣款指令实施扣款行为，为丙方和甲方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2、乙方对以下情况不承担责任： 



（1）获取的扣款指令信息不完整、不明确、存在乱码等无法执行扣款指令的； 

（2）丙方与代收付系统商户因交易关系产生纠纷的； 

（3）丙方账户余额不足的； 

（4）丙方或者甲方账户被依法冻结无法实施扣款行为的； 

（5）其他不可抗力或者不可归责于乙方的情况。 

第四条 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丙方应当按照甲方和乙方提供的指引，正确指定扣款账户，并将代收付系统商户的合作

信息和在乙方的扣款账户进行绑定。 

2、乙方执行扣款指令后，丙方不能要求变更或者撤销扣款指令。 

3、丙方同意，其选择委托扣款支付方式的，乙方即可实施扣款行为。丙方应当妥善保管本

人的身份信息资料及验证信息，不得向他人透露，因丙方泄露身份信息资料及验证信息造成

的资金损失，甲乙双方不承担责任。 

4、丙方应妥善保管本人在乙方的银行卡关键信息（密码、有效期、CVN2 码等）、网上银行

证书及其密码、本人身份证件，不得泄露上述信息。因丙方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甲乙双方

不承担责任。 

5、丙方知悉并同意，对于代收付系统商户的交易网站和乙方网上支付系统而言，使用丙方

拥有的相关账户、证书、验证码和密码即视为丙方行为，行为后果由丙方承担。 

6、丙方知悉并同意，甲方、乙方只是被授权指令的执行方，除非支甲方、乙方没有根据丙

方授权代收付系统商户的指令进行操作，或者操作指令错误，否则甲方、乙方不对因委托扣

款服务产生的损失和责任负责。该等损失和责任应由丙方与代收付系统商户协商解决。 

7、丙方知悉并同意，甲方、乙方仅向您提供资金划转服务，不参与丙方与代收付系统商户

之间的任何纠纷。 

8、丙方知悉并同意，您需保证指定账户余额足额且账户状态正常。若因您指定账户的余额

不足、账户状态不正常或网络故障、系统故障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甲方、乙方无法扣款成

功的情况下，丙方知悉并同意该笔委托划扣交易可能被顺延或终止，甲方、乙方不承担任何

责任。 

9、丙方知悉并同意，甲方、乙方有权视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停止代收付系统商户合作关系

等）单方中止/终止向您提供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扣款服务。 

10、丙方知悉并同意，丙方选择委托扣款服务即视为甲方、乙方根据此协议进行划扣的授权

指令。丙方应当对甲方、乙方执行上述指令产生的任何结果承担责任。丙方可以解除该授权



指令，但有关方已完成的扣款结果因由丙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差错处理 

1、丙方发现扣款金额与其交易金额不符的，应当及时向甲方进行查询或者投诉，由甲方和

乙方核对扣款信息。 

2、确因甲方或者乙方原因造成丙方账户扣款差错的，甲方或者乙方应当及时处理。 

第六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可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法院提

起诉讼，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在诉讼期间，本协议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需履行。  

第七条 协议终止 

1、丙方如需解除本协议，需向被授权方（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客服提出申请，解

除成功后，本协议终止，甲乙双方不再为丙方提供委托扣款服务。 

2、甲方和乙方拟终止业务合作关系的，应当由甲方提前十五个工作日在其网站上公告。公

告期满，本协议自动终止，甲方和乙方将不再为丙方办理委托扣款服务。 


